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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臺中市大里區長春段769地號等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案」自辦公聽會會議紀錄綜理表 

開會時間 民國102年10月20日下午2時 

開會地點 臺中市大里區仁化路518號（振坤宮二樓活動中心） 

出席、列席簽到 詳出席簽到名冊 

規劃單位簡報 略。 

綜合討論 

地主意見 回應 

地主 

江正德先生 

1.事業計畫公聽會會議紀錄有沒有送進台中市政府？ 

 
2.我是最近跟原住戶新買土地的新地主，台中縣市合

併很久了，請問用99年度劃定之舊案號是否適用做

都市更新，已到了權利變換階段，是否有照程序走

？這對地主權利非常重大的事情。 

3.依照都市更新條例第10條規定，核准都市更新以後

要在一年內就開始進行，共可延期2次，1次半年頂

多也是兩年，現已經過了3年。 

1.上次舉辦事業計畫公聽會，但沒有送進市政府。因為上次會後很多地主對於等了十幾年還要等幾年這個心聲，地主認為只

單送事業計畫時間太長，所以今天再正式召開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公聽會。 

2.更新地區劃定是要經過當時的台中縣或是現在的台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通過，經過相當完整的程序，必須擬訂更新計畫，

再向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公告，除非在公告的計畫書裡面有特別規定有效期限，不然是沒有受期限限制的。 

 

 
3.依據都更新條例第10條規定，更新地區經劃定以後，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均超過1/10同意，就可擬訂事業

概要送到台中市政府審查；但事業概要通過必須在一年之內擬訂事業計畫，展期之期間每次不得超過六個月，並以二次為

限。這個案子，因為同意比例超過都市更新條例22條的規定，所以不必擬具事業概要，直接進送事業計畫。 

地主 

陳清華先生 

1.依簡報p.55的進度表，大概在104年繳自備款，如果

在105、106年分期繳完，那中間還會不會有變數。 

2.如果送件到施工期間，這段時間的物價指數變動，

地主要不要負擔，要概括承受還是自行吸收？ 

3.我們都經過大地震，原先的耐震器係數是多少，現

在設計的耐震器又是多少？ 

 
4.有關於機械停車位，休旅車是否可以放得下。 

1.如須繳交差額價金，自備款按照工程進度分5期繳交，會依時程發通知給大家。以時程付款第一期是開工，往後分五期，依

照進度在結構體完成前30%才會來收取，以結構體來看時程約1年多，總完工的時間是兩年多。 
2.權利變換總費用是6億7千萬，已送進政府核定，例如新緯8%的利潤稱之為風險管理費，如果物價指數波動2%，那利潤就剩

下6%，有風險存在的一個概念，所以說物價指數波動不會影響。 

3.民國77年以後營建署耐震係數提高了，到921震災發生以後，耐震係數又往上提高，計算結構的地震力，通常是委託專業的

結構技師去計算，通常安全係數可能是1.5倍、2倍，可以覆蓋原本耐震係數更高的地震力，在921之後內政部營建署對鋼筋

板綁紮列了很多規章，鋼筋板綁紮施工的紮實度也會提高，這部分我想主管機關會比我們更小心。 

4.有關機械停車位停休旅車，技術上製作機械停車位的廠商說不太有把握，相對機械停車場價格才會比較低，以需求的角度

來講，安全考量還是以一般轎車為主。關於機械車位規格的問題，20幾年前的限高是150cm，現在可能有提高到160cm或

170cm，一般轎車可能進得去，但是如果買賓士、克萊斯勒，可能要200公分才能進去。 

地主 

黃淑娟女士的女

兒劉小姐 

想要進行選配，簡報及文件提供的資料都是A4大小，

選配每層都有12個單元，能不能針對每一層單元都提

供詳細的圖說位置跟格局，這是在選屋一定會考慮到

的問題，但是因為提供的資料字圖偏小。 

因為簡報沒有把每一個單元都弄得很大，公聽會結束後會將每層單元圖面放置新緯公司的網站上，在簡報p.79有公司的網站

網址，我們近期內會將圖面放上網，選配期間供地主做參考。 

地主 

周芷葳女士 

我們環境的設計除了漂亮以外，在路口跟建物裡面的

無障礙的部分是不是有考慮在裡面。針對既要漂亮也

要人人都可以到達的地方，而不是只符合法規就好，

現在設計的面向如何。 

1.現在新蓋的建築物，整個通路到電梯一定會是無障礙的。現在案子不會像以前說剛好應付法規就好，像法律規定的綠地、

喬木要多少，我們是按造實際設置去考慮，我們會符合實際使用，會依照設計去考慮不會只是照法規。 

地主 

張秀菊女士的先

生謝先生 

請問一下現在繳的是3成的預備款，7成是可以貸款嗎

？可是3成是要結構體完成，我們買房子是要交屋才3

成。可是結構體完成的時候也差不多1年半，後面還

有1年多的時間，後面整修到交屋至少也要1年以上。 

1年多的時間可以完成結構體，依進度付款在時程裡面都會控制在結構體完成，裝修部分比較低一點，這個案子依都市更新

，前面階段並沒有收到錢，在結構體這部分只收30%，也就是差額價金但不是全部的售價，是以差額價金的30%計算自備款

，都市更新案在結構體完成前有的人可能還會有很多變化，所以我們一定要在結構體完成確定，確定你這一戶到底要不要參

與，如果在結構體還沒有完成，還沒有確定你這戶是不是會把它買下來，將來後續會很麻煩。 

地主 

張秀菊女士 

我們土地權利變更給信託銀行的時候，信託銀行有什

麼可以資料給我們所有權人。 

如果不參與分配就領取補償金就不必信託，如果你要參與分配，土地要信託會需要跟銀行簽信託契約。選了之後送市政府審

議，等到蓋章了要跟銀行做信託之後跟銀行簽約產權就會移轉給銀行，要跟銀行簽信託契約。 

地主 

高晏婕的家人高

先生 

1.如果有兩位以上所有權人要參與合併分配，之後的

產權可以只登記在一人身上嗎？ 

2.土地都要做信託，信託是有強制性嗎？如果說有地

主不願意配合的話，那有沒有什麼其他方式。 

1.如果你合併分配以後只登記一個人，那就不叫合併分配了，合併分配我們是就主管機關的分配清冊上登記成兩個人才叫合

併，比例可以有高有低，譬如說一個4/5、一個1/5那才叫合併。 

2.信託對大家沒有增加費用，如果連登記給銀行都擔心的話，那這個世界恐怕沒有讓我們放心的事情，如果有這樣的疑問，

我會特別請銀行做個別的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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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意見 回應 

地主 

蘇月琴的兒子 

1.我們都是921受災戶，施工品質有沒有辦法去監督，

再來就是你們營造商，有沒有什麼是其他外包出去

的？銷售部分是說建設公司後續會繼續銷售，這部

分的銷售費用會歸誰，會歸地主嗎？ 

2.有關921之前的建案你們有經得起考驗的案例，可不

可以把這部分案例分享給大家。 

1.權利變換的概念是說實施者所提列的費用，也就是總共花費的成本，銷售也是成本的意思，權利變換所有的費用都是成本

，包括銀行利息也是成本。我們從80年開始從丙級營造一直做到現在，有兩家甲級營造及兩家建設公司，品質絕對有保證

，剛剛沒有秀出來的業績還有很多公共工程，將來到我們網站上都可以去看瀏覽一下。另外營造會不會外包，我們一定自

己做不會外包，因為我們有自己的營造廠。 

2.88年921我們完成兩棟大樓，一棟是我們的辦公室在大智路跟復興路旁邊，另一棟921當天位於南投災區南投的誠品案子，

建物曾受到傷害，但是我們是用最大的誠意去跟地主溝通，用最專業的方式請台灣結構技術公會來做一個監造監督設計補

強，我們是南投唯一一棟透過南投縣政府給我們核發安全證明的一棟，結構技師簽證安全無疑，有南投縣政府再給我們背

書的，用最堅強的方式去把它補起來修理好，然後現在這棟還是在那邊屹立不搖在南投的南崗路上，我想這就是我們的態

度，不是說我們遇到問題不能去解決要去面對，謝謝！ 

地主 

張春梅的先生 

我要感謝新緯為我們地主蓋房子，這幾年來我心中的

痛就是張三雅砌被拆了，我目前是西湖里的里長，常

常經過這裡，看到一片荒蕪心真的很痛。再來我想在

座現場的大家意願都很高，其實我現在住的是透天60

幾坪真的住的很舒服，但我還是懷念張三雅砌的住戶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回來好不好，感謝。 

感謝里長這樣的鼓勵。 

1、 專家學者指導 

專家學者張梅英教授指導： 

現在的都市更新都要求比照聽證程序，像地主提出的意見最好都要有書面意見，實施者必須要一一回應，那聽證程序就是要把這些資料都建檔，會後也要提供回應的資料，不管是

在網站還是書面，主辦單位一定要做這是未來審議的重點，因為所有的計畫到執行，過程都有很多因為不同專業的人會給意見幫大家把關。 

其實蠻佩服地主陳先生說到如果物價變動會不會改變，如果是政府法規修改，那這個就不是我們可以處理的，那個大家當然會同意說這是要按比例分攤，那如果是你們算錯的，造

成沒辦法實現，當然是你們要負擔，替大家要求這個是不是有個承諾可以給大家。 

建築師未來要設計的，你們提問的重點只有在車的高度、大小、平面或機械車位，設計車位因負載的重量跟高度有符合需求很重要的關係，所以可以請建築師跟你們負責的是設計

出來的車位究竟是長什麼樣子，就是你要讓地主知道你買這種車位最大負重是多少，要不然我們以為買比較便宜，後續可能花很多費用去改裝。 

地下車位我要提醒建築師這裡有幾個車位問題，地下幾層平面都一樣，車位在左下角設了一個平面車位，那個車位幾個轉角的地方要注意也不太好停進去，在我們未來審議的時候

都會看到，因為地下三層就會寫水箱的兩個柱子，這跟逃生設施、跟機械維修設備有關，這法規上要釐清，如果是設計有瑕疵這要自行處理。 

基地旁邊非臨路的土地是做什麼使用的，要考慮未來包含估價、未來都市計畫，會不會妨礙到用途跟出入口進出，未來審議的時會不會來看交通衝擊、景觀；包含時程獎勵7%，然

後景觀色彩獎勵4%，獎勵都用最大的量，會不會通過要有一個敏感度。 

有關差額價金繳交之自備款分五期，第一期申報開工這個字眼，我們希望給一個明確就是至少你是建築執照核定日，還是開工核定日等等，希望不是用不確定的法定用語，而風險

管理的角度，建議從五期分為六期繳交，第六期為使用執照完成。 

未來我們送進台中市政府，權利變換估價報告會看完整的報告，也會做一些建議，不是建議價格要高或是低，而是依專業的角度，要修正的項目及調整的。三位估價師都會參加估

價師公會，他們公會理事長在都市更新都很強調在行業要該有的保障，如果估的項目不夠好，可以讓他們修改的。 

簡報像費用裡面少了一個說明，如果產生的費用包含你們繳的錢是到信託銀行，那要交代一下信託費用是自行吸收還是說不需要信託費用，避免萬一以後找銀行做信託服務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這筆錢要怎麼處理。 

因為在中南部要做都更比較辛苦，因為價差比較小，而且台中市的空屋率比較高，所以有一些風險，在中央開會的時候風險管理費都停留在10%，而這個案子實施者降成8%，最後

還是要佩服一下實施者。 

規劃單位回應： 

這次公聽會結束會後將送到市政府，市政府會辦公聽會兼聽證會，聽證會是走司法程序，今天我們是送件之前的自辦公聽會，所以沒有聽證會這個程序，當然也會照張教授的指導

，把所有地主的提問我們會做明確的回應，有關估價報告整個的重點是在估價合不合理，高低怎麼樣的依據，張教授是估價的教授，那麼估價師公會是在台中市的審議委員會也有

委員，這方面都會再給大家做把關，到時候還是要以審議的結果為準。剛教授提到以後我們這麼案子辦信託，信託費用就在共同負擔裡面了，大家不必再分攤費用。 

建築師回應： 

關於停車位的問題，停車位都是依據法規，但是因為我們開發地下三層，車位數是剛好，我們盡量可以一戶一車位的原則去分配，審議的時候也會盡量配合委員。 

實施者回應： 

自備款繳交第一期為申報開工之開工核定日比較明確。能夠順利的完成都市更新案，在最後階段會有很多問題要去處理，當使用執照還在變動時，會措手不及，剛才張教授建議，

差額價金繳交之自備款分六期，如果技術方面沒有問題，我們會配合用六期的方式來執行。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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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陳情意見回應 

陳情方式 陳情人姓名 意見摘要 回應 

102.09.10 

函實施者 
江正德先生 

1.請提供成功辦理都市更新之案例。 

 

2.本案現址已無建物，應為素地，仍可以「重

建」方式進行「都市更新」？本更新單元應

無法劃定且不可實行都市更新，本案的法源

依據為何？ 

 

 

3.不動產估價方式雖有3種，但既然都是勘估

本案基地，其結果應該要相同。 

 

4.原建物已滅失，應為素地，為何估價會因原

建物樓層不同而不同？ 

 

 

5.如何處理貸款、查封、假扣押、拍賣、高額

差額價金等？ 

 

 

6.透過壓低更新前的土地價值，墊高都更成本

，抬高都更後之總價值，藉以套取差額金，

操弄價格，賺取利益？ 

 

7.請求貴公司先發給每戶保證金，俟分配房地

後再相互找補。 

1.102.10.20召開都更案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公聽會，於規劃設計簡報前也簡報本公司成功辦理都市更新之案例。此外亦可親洽

本公司，除各證明文件外，本公司還可提供各案現址，歡迎前往參觀。 

2.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條都市更新之目的，故若能符合者，皆應有可實施都市更新之可能。是否得進行都市更新，須視該基地是否

位於主管機關更新地區，或得劃定為更新單元，由於本基地原建物（張三雅砌社區）於921震災時受損，經判定全倒並已拆除完畢

，乃屬第7條第1款所載「因戰爭、地震、火災、水災、風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之情形，本案若從事都市更新，辦理都

市更新時之處理方式，原則為「重建」，但因建物已拆除，故可免拆除原建物之程序，俟本案之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皆發布

實施後，即可申請建照，重新建築。又本基地已於民國99年8月23日經台中縣政府以府建城字第09902614032號函公告本基地為更

新單元，亦表示本基地可辦理都市更新。 

3.三種不動產估價方法成本法、比較法及收益法，所查估之價格，本不可能相同。舉例：現興建2棟完全相同之建物，A棟位於台

中市7期區內，B棟位於本基地；成本法：A＝B（興建成本相同）、比較法：A＞＞B（市場價格相異）、收益法：A ＞B（租金收

益相異）可知，個別之估價方法，所要體現之價格及其背後之思考定然不同。 

4.本基地現況雖為空地，建物已滅失，但為顧及所有權人之權益，應依建物倒塌前各區所有建物之相對位置評估其權利價值，始符

合公平原則。再按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125條或126條之規定，各區分所有權建物之土地權利價值＝各區分所有建物之房地總價×土

地價值比率。因地面層之建物單價高於樓上層建物單價，故假設建物面積相等，則地面層之土地權利價值高於樓上層之土地權利

價值。以上為實施者就通案之說明，至於更新前、後價值查估，仍應由估價機構進行估價，並經主管機關審議結果為準。 

5.本案地主150餘人，每人更新前產權債務負擔不一，且是否參與分配更新後房地亦屬未定，但均可依法辦理。地主如欲領取補償

金，是否能取得及取得數額多寡，端視其銀行債務餘額而定。地主負擔之銀行債務，與銀行協商，本有法規可循，只要雙方合意

即可，如地主有需要，本公司於說明會時已表明樂意協助。參與分配戶，要考量負擔債務與應繳納差額價金等數額之負擔能力。 

6.本案既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則無論更新前或更新後之價值，皆須經台中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之審議，並非本公司可操弄。若

依現行制度，審議委員會除審議外，尚委請相關專業機構針對本案之估價報告進行協審，則本案之估價將經第3方公正單位以及主

管機關之嚴格審查。又都市更新成本（即共同負擔）數額，其提列係參考通案之提列標準，再經台中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針對

各項數額詳實審議，不可能任意墊高。 

7.本案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日後亦將配合信託機制辦理，屆時本公司之資金（包含自備款及融資資金）及全體地主之土地皆由信

託專戶控管，按工程進度撥款，本公司無任何可能將融資資金挪用，可確保本公司之資金可專款專用於本案，亦可避免地主財務

因素而影響土地產權（如受抵押、或為他案強制執行所累）。退萬步言，縱發生本公司無法繼續興建本案之困難，銀行亦有完整

之續建機制，可使本案依期程繼續進行，各地主亦可順利回家。故所提保證金一事，尚無此需要。 

102.12.03 

函實施者 
王正德小姐 

1.貴公司連案件都沒有任何申請乙事，試問，

要如何都市更新？貴公司卻自己將程序顛倒

、自導自演。 

 

2.本人不同意代抽籤等情事。 

 

 

 

 

3.而其他持有人之債權如何處理? 

1.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條都市更新之目的，故若能符合者，皆應有可實施都市更新之可能。是否得進行都市更新，須視該基地是否

位於主管機關更新地區，或得劃定為更新單元，由於本基地原建物（張三雅砌社區）於921震災時受損，經判定全倒並已拆除完畢

，乃屬第7條第1款所載「因戰爭、地震、火災、水災、風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之情形。又本基地已於民國99年8月23日

經台中縣政府以府建城字第09902614032號函公告本基地為更新單元，亦表示本基地可辦理都市更新。 

2.敬悉。因王小姐更新後應分配土地及建物已達最小分配單元，既未表明選配意願，亦未於選配期限內提出分配申請。故依據權利

變換實施辦法第11條及（102）新長春字第1021011001號函之附件五、更新後權利分配公開抽籤作業辦法第貳點第三款之規定，應

以公開抽籤方式確定更新後應分配房屋及車位位置，以維 王小姐之權益。通知 王小姐可於公開抽籤當日親自出席，以書面表

達欲領取補償金或欲參與選配。若無法出席，又未委託他人代理者，則由實施者代為抽籤。於102年11月22日以（102）新長春字

第1021122001號函通知 王小姐參加公開抽籤程序，但王小姐未出席，本公司乃代為抽籤，並請律師見證，並已於102年11月29日

以（102）新長春字第1021129001號，將公開抽籤結果通知王小姐在案。 

3.地主負擔之銀行債務，與銀行協商，本有法規可循，只要雙方合意即可，如地主有需要，本公司於說明會時已表明樂意協助。 

 


